
第 1 頁，共 4 頁 

 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二.地點：中油大樓 5 樓 513 會議室（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三.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冊) 

委員：宋克義、李培芬、周運貴、林立昌、邱家守、張皇珍、陳炳煌、

陳慶能、曾琡芬、程一駿、黃志誠、黃將修、楊博丞、葉國傑 

中油環保處：楊漢宗處長、謝茂傑副處長、呂光洲、吳欣黛 

中油天然氣事業部：陳忠庸、謝占魁、張育瑄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李益鑫 

列席民眾：邱必洙、羅義翔、江秀蓉、蕭可晉、黃雅琪、黃哲崇、李永

安、陳秋萍 

四.記錄：蕭富印 

五.推選主任委員：一致通過張皇珍委員擔任主任委員。 

六.業務報告：詳附件一。 

七.議題討論： 

議題一：訂定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二） 

意見討論： 

（曾琡芬委員） 

1.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圖的 4 大項裡看不出來環境監

測議題與相關工作會在哪邊執行？ 

2. 章程第 2 條第 5 項若沒有環境監測，異常狀況如何得

知？委員會如何研判？經過研判後如何請工作小組來

執行？看不出來工作小組有環境監測議題及其相關工

作。 

（陳慶能委員） 

1. 章程第 2 條第 5 項在監測生態系時沒有基礎資料無法

判斷。 

2. 需主動設計監測目標，包括項目、頻率、地點，發包

給不同的團體去監測，這樣才會有足夠的資料去判斷

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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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皇珍委員） 

1. 請提供環說書中有關生態保育、環境監測的內容及中

油目前做的生態保育跟環境監測項目及數量供討論及

比對。 

2. 如果有異常狀況，其來源研判及改善措施應由工作小

組提至本委員會來審議而不是由委員會來研判及改

善。 

（周運貴委員） 

1. 將來施工時，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工作應變小組，以便

監督施工是否有依照相關規定及決議，或者傷害到當

地生物與環境？ 

2. 建議液工處能否給我們工作室，方便委員們到現場看

有個開會討論的場所。 

 （楊博丞委員） 

1. 針對章程第 2 條第 5 項，委員會對異常狀況之污染來

源研判有權責去處理嗎？建議重點放在改善建議部

份。 

（張皇珍委員） 

1. 本委員會如無完整數據與相關分析可參考，無法研判

污染源從何來，因此就「異常狀況之改善建議」即可，

建議刪除「污染來源研判及」。 

（張皇珍委員） 

1. 建議章程第 2 條加入第 6 項：其他與生態保育及環境

監測相關議題之執行情形。 

（程一駿委員） 

1. 工作小組要去蒐集跟藻礁相關的資料，與其他國家的

相關案子拿來參考，這是找到基本資料比較快的方式，

來決定我們要多做什麼樣的監測。 

決議： 
1. 觀塘工業區（港）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組織章程條文修正內容如下： 
（1） 第 2 條主文加入「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及審查結論中有             

關生態保育及環境監測議題之執行情形」，加入第 6 項：其他

與生態保育及環境監測相關議題。 
           （2）第 2 條 5.修正為「異常狀況之改善建議」。 
           （3）第 7 條條文中「特」刪掉。 
         2.餘其他委員意見請工作小組研議可行性。 



第 3 頁，共 4 頁 

 
議題二：生態保育工作報告。（附件三） 

  意見討論： 

 （程一駿委員） 

1. 當地居民覺得藻礁比較重要，不要寫些太理論的東西，民

眾看不懂。要先找出我們要做的項目做長期監測，基本數

據都有，才會有異常狀況的發現。 

2. 全面性得來去看這一片藻礁，而不是去看某些特殊物種，

這才是當地居民要看的東西。   

（張皇珍委員） 

歸納前面諸位的意見： 

1. 開發單位的生態保育及環境監測的措施有哪些？這些措

施是分別由哪些單位在執行？ 

2. 所規劃的 4大措施，目前既有的計畫是什麼？天然氣事業

部跟中華野鳥學會所報告的內容是在這些環節的哪裡？ 

3. 承如程委員一駿所說，當地民眾所關注的是什麼？ 

另外，不管是民間、中油公司還是政府機關（桃園市政府）於生態保

育部份相關的追蹤與監測要共享，來補彼此的不足，這個部份是我們

委員會可以做的。建議工作小組於下次會議時： 

1. 開發案的生態保育與環境監測目前既有的計畫與發包執

行的單位讓大家知道。 

2. 工作小組的任務是在哪裡？所做的 12 項工作，其計畫與

規劃要提出給委員知曉。 

3. 請林處長立昌幫忙，讓工作小組知道桃園市政府關心的事

情是什麼？當地民眾是在關切什麼事情？桃園市環保局

目前有沒有相關的環境監測？農業局有沒有相關的保育

事項？ 

      （李培芬委員） 

1. 建議下次開會讓大家瞭解環說書第 8 章相關的內容。 

2. 目前生態監測的頻度太少，每季一次無法應付外面看到的

問題，這部份建議再做修改。 

3. 小燕鷗復育部份，在白玉那一塊做復育會比較安全一

點。 

      （黃志誠委員） 

1. 原本小燕鷗的棲地是不是最適合的棲地？應該要詢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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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鳥類專家，知道小燕鷗的行為或生態。 

2. 整併相關資源，例如搭配桃園市政府在用的國家級溼地，

可藉此營造雙贏的局面。 

      （林立昌委員） 

1. 藻礁議題有 2 個層面需要去探討，1 個是地質；1 個是因

為其多孔性環境所造就的生態體系，因此地質跟生態是大

家所關心的主題。 

2. 工商業的化學性污染物跟漂沙掩蓋是對藻礁最大的威脅。

建議未來針對整個生態調查與環境監測有一個全盤的規

劃。 

3. 建議未來工作小組針對 4 大項的工作，提出上位的整體計

畫，讓委員會來審視看這樣可不可行，決定大方向內容後

再來決定後續執行的計畫。 

          

決議： 

1. 請工作小組於下次會議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執行計畫及辦理單位。      

2. 下次會議請提供環境現況基本資料、生態部份及環評書件所承諾的監

測地點、頻率及其他要求。 

3. 請安排施工單位報告施工方式、期程、預防及減緩生態環境保育等相

關工程內容。 

4. 本案環境影響報告書奉環保署核定後，請提供各委員參考。 

 

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